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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2014〕 4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 (教 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教育局 ,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 共中

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中 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 ,各学位授予

单位 :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⒛20年 )》 ,实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 1号 ),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特制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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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挈▲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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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第ˉ条 为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做好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 ,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位授权点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

核批准的可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第三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 ,每 6年进行一轮 ,获得学位授权满 6年 的学术学位授

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均 须进行合格评估。

第四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分为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和

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两个阶段 ,以 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为主。

每一轮评估的前 5年为自我评估阶段 ,最 后 1年为随机抽评阶段。

第五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 ,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重 点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第六条 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实施 ,硕 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

实施 ;其 中,军 队系统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

位委员会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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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 ,是 对本单位

学位授权点的全面检查 ,着 眼于发现问题 ,办 出特色,持 续提升研

究生教育质量。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开展国际评估或

专业资格认证。

第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可根据本单位实际,统 筹学

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自 主确定评估方式。基本程序

是 :

(一 )制 定 自我评估实施方案 ,提 出本单位 自我评估的基本要

求。

(二 )学位授权点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按 照本单位 自我评估

基本要求组织自我评估材料。

(三 )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 ,提 出诊断

式评议意见。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应有部分行业专家。

(四 )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提 出各学位授

权点的自我评估结果。自我评估结果分为
“
合格

”
和

“
不合格

”
。

(五 )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 自我评估结果 ,结合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和 自身发展情况 ,按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有关办法申请放

弃或调整部分学位授权点。

(六 )学位授予单位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抽评部门的要求

撰写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在指定的信息平台

上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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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是在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

的基础上 ,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

(一 )各 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抽评比例一般不低于

⒛%,覆盖所有学位授予单位。

(二 )抽 评材料主要是学位授予单位公开的《学位授权点自我

评估总结报告》,从信息平台上直接调取。

(三 )抽评采用通讯评议的方式进行 ,个别学位授权点可进行

专家实地评估。

(四 )博 士学位授权点的评议专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 ;硕 士学位授

权点的评议专家 ,由 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

员会 自行确定。评议实行本单位专家回避制。

(五 )抽评专家根据抽评材料和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博

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对 学位授权点提出评议意见。评议意见

分为
“
合格

”
和

“
不合格

”
。

第十条 评估结果的认定。

(一 )随机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专家评议意见认定。即△/3

(含 1/s)至 1″ (不含 1尼 )的 参评专家认为
“
不合格

”
的学位授权

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1” (含 1” )以 上的参评专家认为

“
不合格

”
的学位授权点属于不合格学位授权点;其 它学位授权点

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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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学位授予单位 自我评估结果认

定。自我评估为
“
合格

”
的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自 我

评估为
“
不合格

”
的学位授权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

(三 )未开展 自我评估的学位授权点视为自动放弃学位授权 ,

按不合格学位授权点认定。

第十一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将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第十二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

和处理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

分别做出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

公开。

第十三条 撤销授权的学位授权点,5年 内不得申请学位授

权 ,其在学研究生可按原渠道完成学位授予。

第十四条 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学位授权满 3年后 ,须 接受

专项合格评估。专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

织,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实施。评估结果按本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规定

进行认定和处理。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要保证 自我评估材料的真实可信 ,

对公开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学位授权点,将直接列为限期整改的

-6—
︱
︱
︱
︱
︱
︱
︱
︱

L



学位授权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 ,视 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

学术水平 ,将撤销学位授权。

第十六条 各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和人员应严格遵守评估纪

律 ,坚 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对在评估活动中存在违纪行为的

单位和个人 ,将依据有关法规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和

学位授予单位 ,可 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